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６００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管理公司投
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

》

等有关法规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建岩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云峰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彭云峰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０６－１４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注： 刘建岩继续担任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监管局备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六）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投票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投票表决的董事

９

人。

４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陈家兴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已知会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新疆昌

吉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二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根据项目筹建人员最新提供的信息，预计未来，公司在新疆的目标市场—东部市场—水利、供水等基

础设施建设周期持续时间长，对各类输水管道的需求大，因此，现有规划土地面积将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

需要，加之新疆阜康产业园离目标市场更贴近且能提供更低价格、更大面积的建设用地以及由于屯河水泥

厂已从昌吉搬迁至阜康产业园，使得原材料供应来源较原建设地址更丰富等，公司决定调整该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 调整方案如下：

（一）实施方式的调整：由公司单方面向控股子公司—新疆阜康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青

龙”）增资的方式对项目予以实施；

（二）实施地点的调整：公司对阜康青龙增资完成后，由阜康青龙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

业园购置

３００

亩土地并迁扩建；

（三）具体如下：

１

、由公司以超募资金向阜康青龙增加注资

４０００

万元，将其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公司出资将由

９８０

万元增加到

４９８０

万元，出资比例将由

９８％

提高到

９９．６％

，

另一自然人股东—郭小玲的出资比例将由

２％

下降到

０．４％

；

３

、为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本次增资将根据市场开发和项目实施进度分期到位，首期出资为

１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余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金，应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两年之内，

由公司予以分期缴清。

４

、法定代表人：杜学智

６

、迁扩建地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业园阜西工业园区

７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杜学智先生筹办该项目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土地购置、

建设规划、项目迁扩建等工作。

８

、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变更后，原投资内容、方案和经营范围不变，且在土地面积增加

５０％

情况

下，土地投资购置费有所下降。

具体内容详见《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

本议案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经营人员的最新市场调查， 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和滨海新区建设速

度的加快，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

ＰＣＣＰ

需求量将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传统的

ＰＣＰ

无论是用于给水或是有

压排水尚无明确的需求。 为提高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满足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对

ＰＣＣＰ

产

品的有效需求，公司决定取消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中关于

ＰＣＰ

项目的投资计划，将用于

ＰＣＰ

项目建设的生产设备购置费、生产车间建造费等共计约

１８１６

万元，调整为新增

１００

亩土地的购置费

（约需

２６００

万元），以用于增加

ＰＣＣＰ

生产场地的扩大，不足部分（约

７８４

万元）以超募资金补充。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含办公楼一栋，造价预算

４２０

万元，但因天津海龙管业

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度已经用完，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办公楼工程款

２０５．２５

万

元，尚缺

２１４．７５

万元，使用超募资金补足。

具体内容详见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

本议案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置建设用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抓住国家对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满足节水灌溉市场对节

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材产品的有效需求，公司使用

１７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在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墩

子工业园区购置

３４０

亩建设用地，其中，

１４０

亩用于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材生产项目的建设，

２００

亩

用于现有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的迁建。

本议案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４

、《关于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

１０

年，国家要投入大量资金解决中西部地区的节水灌溉问题。 其中最大的工

程材料就是节水灌溉及塑料管材产品。 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为紧紧抓住国家对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市场机遇， 满足节水灌溉市场

对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材产品的有效需求，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

套管材项目。 项目情况如下：

１

、项目投资总额：

１９４２０．９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８０１４．４０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为

１４０６．５１

万元。

２

、资金来源：使用超募资金

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其余

９０１４．４０

万元和流动资金

１４０６．５１

万

元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３

、项目实施方式：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予以实施；

４

、项目完全达产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预计为下表所示：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一 财务数据
１

总投资 万元
１９４２０．９１

２

建设投资 万元
１８０１４．４

３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１７２８１

４

项目自筹资金 万元
９０００

５

营业收入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８７５０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６５．９７

７

总成本费用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２１５０．１５

８

利润总额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４７７４．１５

９

所得税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１９３．５３

１０

税后利润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３５８０．６２

二 财务评价指标
１

销售利润率
％ ２５．４６％

２

投资利润率
％ ２４．５８％

３

财务内部收益率
（

所得税前
）

％ １９．９５％

４

财务净现值
（

所得税前
）

万元
６６１８．５６

５

投资回收期
（

所得税前
）

年
６．７２

６

资产负债率
（

经营期平均
）

％ １４．７１％

７

总投资收益率
％ ２４．５８％

９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 ３９．７８％

具体内容详见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

材生产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本议案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５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

１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２

）《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

３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时（星期二）开始，会期半天。 为保证会议按时召开，现场登记时

间截至

８

：

５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三、登记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宁夏银川高新区创新园

４１

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东账户卡、持股

证明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复印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在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

证件原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公司传真：

０９５１

—

５６７３７９６

邮政地址：宁夏银川高新区创新园

４１

号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

大会

＂

字样），邮编：

７５０００２

（五）其他事项：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马跃、范仁平

电话：

０９５１－５０７０３８０

、

５６７３７９６

传真：

０９５１－５６７３７９６

授权委托书及回执见附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作为股东代理人， 代理本人 （本公司）

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本委托书所示意

见代为行使表决权。 对未作具体表决指示的议案，被委托人可行使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

或反对某预案或弃权。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二
《

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

三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视为对该项议案弃权；

３

、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我单位（个人）持有“青龙管业”（

００２４５７

）股票 股，拟参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登记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附件三：《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现决定增加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安排办理验资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一、注册资本由

１３

，

９５８

万元增加到

２２

，

３３２．８

万元，股份总数由

１３

，

９５８

万股增加到

２２

，

３３２．８

万股。

二、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予以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１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５８

万元。

修订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

，

３３２．８

万元。

２

、第二十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

，

９５８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

，

３３２．８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及“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分别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和“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请审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四：《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各位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新疆昌

吉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宁

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 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新疆昌吉

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二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

根据项目筹建人员最新提供的信息，预计未来，公司在新疆的目标市场—东部市场—水利、供水等基

础设施建设周期持续时间长，对各类输水管道的需求大，因此，现有规划土地面积将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

需要，加之新疆阜康产业园离目标市场更贴近且能提供更低价格、更大面积的建设用地以及由于屯河水泥

厂已从昌吉搬迁至阜康产业园，使得原材料供应来源较原建设地址更丰富等，公司现决定调整该超募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 调整方案如下：

一、实施方式的调整：由公司单方面向控股子公司—新疆阜康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青

龙”）—增资的方式对项目予以实施；

二、实施地点的调整：公司对阜康青龙增资完成后，由阜康青龙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

业园购置

３００

亩土地并迁扩建；

三、阜康青龙现状：

注册
地址

注册
时间

注册
资本

（

万元
）

经营
范围

股东及出资
（

万元
）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营业收入
（

万元
）

净利润
（

万元
）

新疆
阜康
市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

０００

新型钢筋砼管
道

、

塑料管道
的生产

、

销售
。

公司郭小玲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度２００９

９８０ ２０

３

，

６１３ ３

，

５１０ ９８１ １

，

２３７ ９７６ ４

，

２４７ －２５６ ３３５

出资比例
（

％

）

９８ ２

注： 由于目标市场相关规划变更并调整至

２０１１

年以后实施， 阜康青龙

２０１０

年度收入较上年度减少

３

，

２７１

万元，导致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四、具体如下：

１

、由公司以超募资金向阜康青龙增加注资

４０００

万元，将其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公司出资将由

９８０

万元增加到

４９８０

万元，出资比例将由

９８％

提高到

９９．６％

，

另一自然人股东—郭小玲的出资比例将由

２％

下降到

０．４％

；

３

、为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本次增资将根据市场开发和项目实施进度分期到位，首期出资为

１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余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金，应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两年之内，

由公司予以分期缴清。

４

、法定代表人：杜学智

６

、迁扩建地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业园阜西工业园区

７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杜学智先生筹办该项目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土地购置、

建设规划、项目迁扩建等工作。

８

、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变更后，原投资内容、方案和经营范围不变，且在土地面积增加

５０％

情况

下，土地投资购置费有所下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议案保荐机构和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附件五：《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根据市场情况和实际需要，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予以调整。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投资计划概述

１

、项目名称：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２

、项目建设内容

２－１

品种及规模：年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输水管（以下简称“

ＰＣＰ

”）

９０

公里，年产预应力钢筒混凝土输

水管（以下简称“

ＰＣＣＰ

”）

５５

公里。

２－２

项目地址及占地面积

项目地址位于天津市汉沽杨家泊镇工业园区

项目总占地

３３３３４ ｍ

２

，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１６６５６ ｍ

２

；道路停车场占地面积

１１６７８ ｍ

２

；绿化占地面积

５０００ ｍ

２

。总建筑面积为

１６６５６ｍ

２

（含钢筒生产车间

１

栋

２１００ ｍ

２

；

ＰＣＣＰ

生产车间

１

栋

５４６０ ｍ

２

；

ＰＣＰ

生产车

间

１

栋

２１００ ｍ

２

； 钢筋加工车间

１

栋

１１４０ ｍ

２

； 库房、 维修间

５７６ ｍ

２

； 车间办公室

１８０ ｍ

２

； 成品库

５１００

ｍ

２

；）。

３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７８６０

万元。 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６１８０

万元， 占总投资的

７８．６％

； 包括工程费用

５０６９

万元 （含

ＰＣＣＰ

生产设备购置费

１５５０

万元、

ＰＣＰ

生产设备购置费

１４５０

万元、

ＰＣＣＰ

生产车间建造费

７９８

万元、

ＰＣＰ

生产车间建造费

３６６

万

元，其他辅助工程

９０５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６４．５％

；其他费用

８１７

万元（含土地购置费

６００

万元，其他杂费

２１７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１０．４％

；预备费用

２９４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３．７％

；铺底流动资金

１６８０

万元，占总投资

的

２１．４％

。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刊载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招股意向

书“第十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二、调整内容

（一）取消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中关于

ＰＣＰ

项目的投资计划，将用于

ＰＣＰ

项目建设的

生产设备购置费、 生产车间建造费等共计约

１８１６

万元， 调整为新增

１００

亩土地的购置费 （约需

２６００

万

元），以用于增加

ＰＣＣＰ

生产场地的扩大，不足部分（约

７８４

万元），拟以超募资金补充。

（二）补充超募资金

２１４．７５

万元，用于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办公楼的建设。

三、调整原因

（一）根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经营人员的最新市场调查，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和滨海新区建

设速度的加快，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

ＰＣＣＰ

需求量将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传统的

ＰＣＰ

无论是用于给水或

是有压排水尚无明确的需求。 为提高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满足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对

ＰＣＣＰ

产品的有效需求，拟作出上述调整安排。

（二）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含办公楼一栋，造价预算

４２０

万元，但因天津海龙

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度已经用完，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办公楼工程款

２０５．２５

万元，尚缺

２１４．７５

万元，现拟使用超募资金补足。

四、本次调整对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预计，本次调整并达产后，项目经济效益比原计划将有所提高。

五、本次调整后的风险

主要为市场风险：市场需求实际情况与预测值的偏离；项目产品市场竞争力或者竞争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项目产品和主要原材料的实际价格与预测价格发生较大偏离。

本议案保荐机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新疆昌

吉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决定投资

１５０５１．４１

万元在新疆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新疆昌吉青龙管道有限公司，其中使用使用

１３

，

０５１．４１

万元超募资金、搬迁新疆阜康青龙已有

的主要设备账面价值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规划用地约

２００

亩。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３

）”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新疆昌吉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二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为了

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项目实施进度和市场发展情况，决定对将出资方式由宁夏青

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单独出资变更为由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系宁夏

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出资，出资比例

９５％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比例

５％

。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首期出资

１５００

万

元，其余

３５００

万元注册资金，于该公司注册成立后两年之内，由上述股东按出资比例予以缴清。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

二、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根据项目筹建人员最新提供的信息，预计未来，公司在新疆的目标市场—东部市场—水利、供水等基

础设施建设周期持续时间长，对各类输水管道的需求大，因此，现有规划土地面积将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

需要，加之新疆阜康产业园离目标市场更贴近且能提供更低价格、更大面积的建设用地以及由于屯河水泥

厂已从昌吉搬迁至阜康产业园，使得原材料供应来源较原建设地址更丰富等，公司决定调整该超募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 调整方案如下：

（一）实施方式的调整：原出资方式为由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设立新疆昌吉青龙管道有限公司实施该项目，现变更为由公司单方面向控股子公司—新疆阜康青龙

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康青龙”）增资的方式对项目予以实施；

（二）实施地点的调整：公司对阜康青龙增资完成后，实施地点由新疆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变更为

阜康青龙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业园购置

３００

亩土地并迁扩建；

（三）具体如下：

１

、由公司以超募资金向阜康青龙增加注资

４０００

万元，将其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５０００

万元；

２

、本次增加注册资本后，公司出资将由

９８０

万元增加到

４９８０

万元，出资比例将由

９８％

提高到

９９．６％

，

另一自然人股东—郭小玲的出资比例将由

２％

下降到

０．４％

；

３

、为便于募集资金管理，本次增资将根据市场开发和项目实施进度分期到位，首期出资为

１０００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余

３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金，应于本次增资完成后两年之内，

由公司予以分期缴清。

４

、法定代表人：杜学智

６

、迁扩建地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阜康产业园阜西工业园区

７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杜学智先生筹办该项目的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土地购置、

建设规划、项目迁扩建等工作。

８

、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变更后，投资金额不变，仍为

１５０５１．４１

万元，其中使用使用

１３

，

０５１．４１

万

元超募资金、搬迁新疆阜康青龙已有的主要设备账面价值

２

，

０００

万元。原投资内容、方案和经营范围不变，

且在土地面积增加

５０％

情况下，土地投资购置费有所下降。

三、变更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变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调整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可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规划和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变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实施上述议案。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调整符合青龙管业生产经营

的具体情况，已经过公司充分论证；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调整不会影响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计划无异议。

青龙管业的《关于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９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

２０１０

】

９０４

号文核准， 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８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５

，

３４６

，

７３７．５７

元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３９

，

６５３

，

２６２．４３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验证，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ＹＣＡ１０１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本公司于本期末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等费用

８

，

３９９

，

１０３．９３

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

，

９４７

，

６３３．６４

元，最

终确认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８４８

，

０５２

，

３６６．３６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中的

２５

，

３１６．４３

万元拟投资于“钢丝网骨架增强塑料（聚乙烯）复合管技改项目”、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

ＰＣＣＰ－Ｌ

、

ＰＣＣＰ－Ｅ

）扩建项目” 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其余

５９

，

４８８．８１

万元为超募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末，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已投资

３０

，

７４９

，

６０８．３６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投资计划概述

１

、项目名称：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

２

、项目建设内容

２－１

品种及规模：年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输水管（以下简称“

ＰＣＰ

”）

９０

公里，年产预应力钢筒混凝土输

水管（以下简称“

ＰＣＣＰ

”）

５５

公里。

２－２

项目地址及占地面积

项目地址位于天津市汉沽杨家泊镇工业园区，项目总占地

３３３３４ ｍ

２

，其中：建筑占地面积

１６６５６ ｍ

２

；

道路停车场占地面积

１１６７８ ｍ

２

； 绿化占地面积

５０００ ｍ

２

。 总建筑面积为

１６６５６ｍ

２

（含钢筒生产车间

１

栋

２１００ ｍ

２

；

ＰＣＣＰ

生产车间

１

栋

５４６０ ｍ

２

；

ＰＣＰ

生产车间

１

栋

２１００ ｍ

２

；钢筋加工车间

１

栋

１１４０ ｍ

２

；库房、维

修间

５７６ ｍ

２

；车间办公室

１８０ ｍ

２

；成品库

５１００ ｍ

２

；）。

３

、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７８６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６１８０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７８．６％

；包括工程费用

５０６９

万元

（含

ＰＣＣＰ

生产设备购置费

１５５０

万元、

ＰＣＰ

生产设备购置费

１４５０

万元、

ＰＣＣＰ

生产车间建造费

７９８

万元、

ＰＣＰ

生产车间建造费

３６６

万元，其他辅助工程

９０５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６４．５％

；其他费用

８１７

万元（含土地

购置费

６００

万元，其他杂费

２１７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１０．４％

；预备费用

２９４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３．７％

；铺底流动

资金

１６８０

万元，占总投资的

２１．４％

。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刊载在 “巨潮资讯网” 上的招股意向书

“第十三节 募集资金运用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介绍”。

三、调整内容

１

、取消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中关于

ＰＣＰ

项目的投资计划，将用于

ＰＣＰ

项目建设的生

产设备购置费、生产车间建造费等共计约

１８１６

万元，调整为新增

１００

亩土地的购置费（约需

２６００

万元），

以用于增加

ＰＣＣＰ

生产场地的扩大，不足部分（约

７８４

万元），拟以超募资金补充。

２

、补充超募资金

２１４．７５

万元，用于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办公楼的建设。

四、调整原因

１

、根据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经营人员的最新市场调查，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和滨海新区建设

速度的加快，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

ＰＣＣＰ

需求量将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传统的

ＰＣＰ

无论是用于给水或是

有压排水尚无明确的需求。 为提高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整体经济效益、满足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对

ＰＣＣＰ

产品的有效需求，拟作出上述调整安排。

２

、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投资计划含办公楼一栋，造价预算

４２０

万元，但因天津海龙管

业有限公司一期建设项目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度已经用完， 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办公楼工程款

２０５．２５

万元，尚缺

２１４．７５

万元，现拟使用超募资金补足。

五、本次调整对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预计，本次调整并达产后，项目经济效益比原计划将有所提高。

六、本次调整后的风险

主要为市场风险：市场需求实际情况与预测值的偏离；项目产品市场竞争力或者竞争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项目产品和主要原材料的实际价格与预测价格发生较大偏离。

七、独立董事意见

取消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二期建设项目中关于

ＰＣＰ

项目的投资计划， 调整为新增

１００

亩土地，用

于增加

ＰＣＣＰ

生产场地的扩大，可以满足天津及其周边地区对

ＰＣＣＰ

产品的有效需求，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天津海龙管业有限公司整体经济效益， 预计本次调整并达产后项目经济效益比原计划将有所提

高。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产生负面影响。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实施上述议案。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过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青龙管业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广发证券对青龙管业本次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事宜无异议。

青龙管业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经过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负面影响，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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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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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

及配套管材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的议案》。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

１

）项目投资总额：

１９４２０．９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８０１４．４０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为

１４０６．５１

万

元。

（

２

）资金来源：使用超募资金

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其余

９０１４．４０

万元和流动资金

１４０６．５１

万

元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该项目，本项目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

１

）项目投资总额

１９４２０．９１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８０１４．４０

万元，流动资金投资为

１４０６．５１

万

元。

（

２

）资金来源：使用超募资金

９０００

万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其余

９０１４．４０

万元和流动资金

１４０６．５１

万

元通过银行贷款解决。

（

３

）项目实施方式：以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予以实施；

２

、宁夏青龙塑料管材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６２２９．４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

２７

，

１５２．３８

万元、净资产

２０

，

６９２．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

６４６０．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

入

２６３２０．１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０７４．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末总资产

２８９２２．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２１４４５．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４７６．８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一季

度营业收入

３３１５．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９．２５

万元。

３

、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于

２

年内建成并投产，项目建设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项目建设有效时间为

２４

个月。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将水利作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水

利建设在未来十年预计将有

４

万亿的投资规模。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 强

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水利为重点，大幅增加投入，加快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造，搞好抗旱水源工程建

设，完善农村小微型水利设施，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全面推广节水灌溉、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改造。 要把大中型灌区改造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举措，

２０１５

年要完成

１９０

处大型、

８００

处重点中型和

１５００

处一般中型灌区的节水改造任务，

２０２０

年要

基本完成大型灌区、重点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

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达到

７．６

亿亩。 从

２０１１

开始，中央从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

金中每年安排

５０

亿元左右，集中支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通过财政以奖代补、奖补结合以及金融优惠贷

款、贴息等方式，引导、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加大对高效节水灌溉投入，

５

年内力争使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达到

２．７

亿亩，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达到

７．６

亿亩，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

０．５５

，

水土资源利用效益明显提高。 净增有效灌溉面积

４０００

万亩。 结合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的

实施，确保“十二五”期间净增有效灌溉面积

４０００

万亩。 通过水源置换退还挤占的农业用水，恢复部分有

效灌溉面积。 在西北地区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加强水资源节约保护，积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山丘区补充灌溉面积达到

３

亿亩左右。 实施山丘区小型农水设施恢复抢救工程，对已有

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清淤扩容、整修加固、除险增效。 加快山丘区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建设，大力发展

集雨节灌。 合理利用雨水、地表水及地下水资源，力争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山丘区补充灌溉面积达到

３

亿亩左

右。

大力推进牧区水利建设。 以发展节水灌溉饲草料地为重点，坚持“以水定草、以草定畜”，水利措施与

农艺措施、畜牧业措施相结合，优先抓好内蒙古东中部、新疆北部、青海三江源、环青海湖、四川西北部、甘

肃南部等重点地区的牧区水利建设，以点带面，力争“十二五”期间再发展

５００

万亩灌溉饲草地，到

２０２０

年

新增节水灌溉饲草料地

３０００

万亩，促进天然草原生态保护和恢复。

综上所述， “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

１０

年，国家要投入大量资金解决中西部地区的节水灌溉问题。 其

中最大的工程材料就是节水灌溉及塑料管材产品。 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为紧紧抓住国家对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方面的规划和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市场机遇，满足节水灌溉市场

对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材产品的有效需求，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

套管材项目。

经详细论证，本项目经济效益好，有较好的抗御风险能力，项目建设符合国家政策。 本项目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项目建设经济可行。

宁夏轻工业设计研究院对本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出具了《宁夏青龙节水灌溉及

塑料管材生产研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经论证，项目完全达产后，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预计为下表所示：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一 财务数据
１

总投资 万元
１９４２０．９１

２

建设投资 万元
１８０１４．４

３

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１７２８１

４

项目自筹资金 万元
９０００

５

营业收入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８７５０

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６５．９７

７

总成本费用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２１５０．１５

８

利润总额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４７７４．１５

９

所得税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１１９３．５３

１０

税后利润
（

经营期平均
）

万元
３５８０．６２

二 财务评价指标
１

销售利润率
％ ２５．４６％

２

投资利润率
％ ２４．５８％

３

财务内部收益率
（

所得税前
）

％ １９．９５％

４

财务净现值
（

所得税前
）

万元
６６１８．５６

５

投资回收期
（

所得税前
）

年
６．７２

６

资产负债率
（

经营期平均
）

％ １４．７１％

７

总投资收益率
％ ２４．５８％

９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 ３９．７８％

独立董事认为：

１

、“十二五”期间乃至今后

１０

年，国家要投入大量资金解决中西部地区的节水灌溉问

题，其中最大的工程材料就是节水灌溉及塑料管材产品。 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２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项目，可以使公司紧紧抓住国家对全面推广节水灌溉方面的规划和

政策支持所带来的市场机遇，满足节水灌溉市场对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塑料管材产品的有效需求。

３

、该项

目的实施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４

、该项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实施该项目。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

１

、青龙管业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购置建设用地、投资建设节水灌溉器

材及配套管材等事项，已经青龙管业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青龙管业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本次超募资金的

使用计划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青龙管业拟使用

１０

，

７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购置建设用地、投资建设

节水灌溉器材及配套管材等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保荐机构已督促青龙管业应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对青龙管业本次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无

异议。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７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监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

４．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俞学文先生召集并主持。

５．

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的表决结果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经过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负面影响，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投资内容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0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995

证券简称：

ST

皇台 公告编号：

2011-21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6

月

7

日起连续停牌。

目前，公司已聘请了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聘请了专业审计、评估机构对相关资产进

行审计、评估。因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

关注本次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1-023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为帮助公司发展，公司股东、副董事长姚新德先生以其持有公司的

300

万股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的

5,000

万元贷款展期

12

个月提供质押担保。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姚新德先生的通知：上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已

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日

为

2011

年

6

月

9

日。

截至

2011

年

6

月

9

日，公司股东姚新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3,601,60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0.50%

；其中累计质押

3,00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2.06%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

，全部为本次办理质押的股份。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1-020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6

月

3

日，《经济观察报》刊登题为《国资委督战 一汽集团或年内整体上市》的

文章，报道称：

1

、

"

有媒体援引一汽集团内部消息称，集团整体上市方案近日已获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

准，而集团总经理人选确定工作亦重新启动

"

；

2

、

"

记者了解到，一汽集团已将整体上市时间定在年内……

"

。

二、澄清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有关规定

,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就上述传闻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汽集

团

")

核实情况。 经核实，上述传闻不属实，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到目前为止，一汽集团没有确定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的具体方案和具体时间表。一汽

集团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会实施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事项；本公司也

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除一汽集团因主业重组改制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作为出资的一部分出资到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导致的股权收购外， 本公司不会发生

包括因一汽集团整体上市而导致本公司重组在内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没有违反信息公平披露原则的情况。 如一汽集团实施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相

关事宜，本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必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1-021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

"

一汽集团

"

）正在进行主业重组改制工作，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一汽集

团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作为其主业资产的一部分出资到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该项

工作将导致一汽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权由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但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不变，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事项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0

年

7

月

14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3

）。

到目前为止，一汽集团正在进行主业重组改制的政府审批工作，一汽集团尚未获得有关

部门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批复，该审批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就该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000927

编号：

2011-

临

020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2011

年

6

月

3

日，《经济观察报》刊登题为《国资委督战 一汽集团或年内整体上市》的

文章，报道称：

1

、

"

有媒体援引一汽集团内部消息称，集团整体上市方案近日已获上级主管部门正式批

准，而集团总经理人选确定工作亦重新启动

"

；

2

、

"

记者了解到，一汽集团已将整体上市时间定在年内……

"

。

二、澄清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有关规定

,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就上述传闻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汽集团

")

核实情况。 经核实，上述传闻不属实，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到目前为止，一汽集团没有确定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的具体方案和具体时间表。一汽

集团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会实施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事项；本公司也

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除一汽集团因主业重组改制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作为出资的一部分出资到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导致的股权收购外， 本公司不会发生

包括因一汽集团整体上市而导致本公司重组在内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的行为。

本公司没有违反信息公平披露原则的情况。 如一汽集团实施涉及本公司的整体上市相

关事宜，本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必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股票简称：一汽夏利 股票代码：

000927

编号：

2011-

临

021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

一汽集团

"

）正在进行主业重组改制工作，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

司。 一汽集团拟将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作为其主业资产的一部分出资到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该项工作将导致一汽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权由拟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但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该事项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0

年

7

月

14

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0-

临

028

）。

到目前为止，一汽集团正在进行主业重组改制的政府审批工作，一汽集团尚未获得有关

部门对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批复，该审批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就该项工作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